
信息公开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广东省南粤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

“基金会”）的透明度，增强社会公众对基金会的了解和信

任，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及相

关法规制度，结合基金会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信息公开的原则

第二条 真实及时。确保所公开信息真实、准确，并在合

理时限内披露。

第三条 便于查阅。通过简明易懂的方式公开内容，方便

捐赠人和公众了解基金会情况。

第四条 稳妥适度。涉及隐私、商业敏感、或当事人不愿

公开的事项，可视情况不予披露，确保公开与保护相结合。

第五条 常规公开，例外保密。非法律或协议规定应保密

的事项，原则上应予以公开。

第三章 公开的内容

第六条 基金会主要向社会公开下列信息：

（一）基本信息：包括名称、宗旨、登记信息、办公地

址、联系方式、章程摘要等；



（二）组织架构：包括理事会、监事、秘书处、专项基

金等设置与职责介绍；

（三）重要制度：如财务管理、项目管理、内部审计、

志愿者管理、信息公开等基本规章；

（四）年度信息：包括年度工作总结、财务审计报告、

预算决算、重点项目回顾等；

（五）捐赠与募捐：包括募捐活动说明、捐赠款物接收

情况、主要捐赠人（如愿公开）、专项用途披露等；

（六）项目执行情况：包括重大公益项目的立项背景、

实施进展、执行结果、反馈意见等；

（七）专项基金：各专项基金设立公告、方向用途、资

金管理、项目开展等简要信息；

（八）其他需公开的信息：如重大事项、外部合作、表

彰奖惩、机构动态等。

第四章 公开的方式与时间

第七条 信息公开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 基金会官方网站（www.gdnygy.com）；

• “慈善中国”信息平台；

• 基金会微信公众号或合作媒体；

• 其他便于传播与理解的渠道。



第八条 信息公开时间要求如下：

信息类别 建议公开时间

捐赠接收 一般在接收后三个工作日内发布，重大事项

72小时内尽量公开

使用情况 拨付后1个月内公布，项目进行中可阶段性

更新，项目结束后统一公示

年度报告 每年上半年完成对上一年度工作的公开

制度与章程 制度文件稳定后发布，有修订时更新版本

第九条 基金会在对历史执行项目进行信息公开时，应

在“项目执行情况”栏目中明确注明：“本项目实际执行时

间早于确权时间，现已由基金会依法履行相关结项手续并进

行确权。”公示内容应包括项目实施情况、资金支付时间、

公益成效等，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章 工作分工与保障

第十条 基金会秘书处牵头负责信息公开工作，协同项目

部、财务部等部门共同落实。

第十一条 各专项基金负责人应配合提供信息，确保公开

内容真实可靠、表达得当。

第十二条 基金会鼓励公众监督，如发现信息不完整、不

及时，可通过网站、电话或邮件等方式进行反馈，我们将及

时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第三届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后正式发布之日起生效，必要时根据法律法规变化或实际工

作需要进行修订。

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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